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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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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申請辦理結報

經費支用 經費請撥



計畫申請

預算編列

一、人事費

二、業務費

三、軟硬體設施

學校自籌款

申請政府部門專案計畫所需自籌款，請依
補助單位規定上限編列，若有超額需求請先
簽准再寄送計畫書，學校才同意核撥，若未
經學校同意即送出計畫書，則超額部份不予
撥款，請自行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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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類補助款專案計畫通過後，請檢附下列資
料送至會計室開放預算。

(1)專案計畫線上請購授權申請書。

(2)核准通過公文函及經費預算表。

(3)專案計畫學校配合款申請表。

(若無編列學校配合款，則無需檢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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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行經費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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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計畫執行期限計畫執行期限

22 計畫經費支用原則及限制計畫經費支用原則及限制

33 經費執行率經費執行率



經費報支基本原則

 經費報銷之單據日期必須在計畫執行期間內。

 經費報銷內容必須與計畫執行具有相關性。

 經費動支應依照計畫申請書、合約及經費預算表
所列補助項目範圍，於事前依規定程序簽准後，

方得據以辦理。

 如須辦理經費用途變更或流用者，應於事前確實
依規定辦理。

 各項計畫應配合執行期程採購所需項目，請避免
於計畫即將結束前進行大量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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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報支基本原則

 支出憑證的真實性

1.支出憑證：係為證明支付事實所取得之收據、

統一發票或相關書據。

2.真實性：

各計畫主持人執行研究計畫，應依補助

用途支用並對各項支出所提出支出憑證

之支付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不實應負

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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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報支基本原則

 付款原則
1.所有款項以直接付給廠商或受款人為原則。
2.依規定1萬元以上之貨款應由學校逕付廠商，不得

由計畫主持人或機關人員代領轉付，若有特殊狀
況，須由主持人先行預借或墊付者，應專案簽
准後辦理。

3.計畫之專兼任助理、臨時工等之相關薪資一律開
立受款人支票，不得代墊。

4.於網路完成交易，若無法取得國外出具之支出憑
證，而有記載事項足資證明支付事實之電子憑證
者，可由經手人列印該電子憑證並簽名，作為報
支之憑證，以信用卡付款者，須檢附信用卡帳單
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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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憑證注意事項

1.本校統一編號：77119224
2.買受人為「建國科技大學」

3.單據應清楚註明買受人、日期、品名、數量
(勿寫一批)、 單價、金額及大寫金額，品
名若以代號或外文填寫，應加註中文品名及
經手人簽章。

4.品名勿籠統，如：文具用品、五金用品、電
腦耗材等，需詳列貨品名稱。

5.單據若有塗改請加蓋廠商負責人私章。大寫
金額不得塗改，需請廠商重新開立，若有塗
改，視同無效。 10



原始憑證注意事項(續)

6.統一發票應蓋統一發票專用章。

7.三聯式發票應同時附收執聯及扣抵聯。

8.收銀機統一發票請廠商打上本校統一編號，

若未打入，請廠商蓋上「統一發票專用章」

並註記統一編號77119224，不可為店章。

9.若收銀機統一發票未顯示品名、數量或單

價，請購買人在發票上每一筆註明詳細品

名、數量及單價並簽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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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憑證注意事項(續)

審計部查核各機關學校缺失案例

1.部分廠商開立收據與經辦人填寫憑

證說明用途欄之筆跡相似。

2.不同廠商開立之收據，筆跡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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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種類

一、二聯式統一發票 (取得收執聯)

二、三聯式統一發票 (取得扣抵聯＋收執聯)

三、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1.營業稅勾應稅，但無金額，取得收執聯

一張或扣抵聯＋收執聯二張皆可

2.營業稅勾應稅，且列出稅額，須取得扣

抵聯＋收執聯

四、收銀機統一發票

五、紙本電子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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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種類

15

數量單價需
填寫完整

一、 二聯式統一發票 (取得收執聯)

大寫國字:壹貳參肆伍陸柒捌玖大寫國字:壹貳參肆伍陸柒捌玖

NoteNote

大小寫金
額要一致



發票種類
二、 三聯式統一發票 (取得扣抵聯＋收執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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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執聯與扣抵聯
需一起核銷



三、電子計算機統一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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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票種類



發票種類
四、收銀機統一發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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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打統編，需
蓋廠章統一發
票專用章

需打上學校統
一編號，經手
人需加註各項
品名及數量並
簽章



發票種類
四、收銀機統一發票 (2)

(三聯式收銀機統一發票須取得扣抵聯＋收執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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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可寫可不寫，
但學校統編一定要
有



發票種類

紙本電子發票，因紙張
為感熱紙，較無法長時
間保存者，應先行影印
一份並簽章後，再併同
原始紙本電子發票黏貼
於支出憑證黏存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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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紙本電子發票 正 本 影 本



其他種類收據

一、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須蓋免用發票專用章

及負責人私章)
二、購郵票(資)取得郵局「購買票品證明單」

三、團體或個人保險保險費收據

四、購出國機票之「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

五、個人收據 (由學校提供格式）

六、印領清冊 (由學校提供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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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種類收據
一、免用統一發票收據 (須蓋免用發票專用章及負責人私章)

範例一

22

廠商需蓋免用
發票專用章



其他種類收據
二、購郵票(資)取得郵局「購買票品證明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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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種類收據
三、團體保險保險費收據 (保費金額請勿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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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檢附要保書
及被保險人名單

要保人為校名
，勿填個人或
加上系名



其他種類收據
四、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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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種類收據
五、個人收據（由學校提供，供報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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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填寫完整

大寫金額為
所得總額

，且不可更改

取得對方親筆
簽名之收據，
避免將來發生

爭議



其他種類收據
六、印領清冊（由學校提供，供報稅用）

27



問題憑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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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蓋統一發
票專用章



問題憑証

29

買受人需為
「建國科技大學」，
不得簡稱，請蓋

廠商負責人私章修正



問題憑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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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需為
「建國科技
大學」，

需補蓋廠商
負責人私章



問題憑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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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受人需為
「建國科技大學」，
不能加系名，請蓋
學會經手人章修正

會計未簽章，
需補蓋



問題憑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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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免用統一發
票收據，請廠商
開立正式收據



問題憑証

33

未有營業登記，
無法蓋免用統一
發票收據章，需
填領款收據



問題憑証

34

廠商蓋統一發票
專用章應開立統
一發票，而非
收據



問題憑証

35

品名籠統、數量
不得為一批，廠
商需附明細，並
蓋廠商發票章，
貼在發票背面。

大寫金額未填寫，
請廠商補上



問題憑証

36

品名若為英文，
經辦人應加註
中文品名並簽章

日期不完整



問題憑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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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錯誤，需
重新開立收據



問題憑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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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錯誤，需
重新開立發票



問題憑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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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寫錯誤，需
重新開立發票



問題憑証

40

給付總額為 0，
需重新製表



Q&A
1.發票應索取二聯式或三聯式？

 請索取二聯式發票報支；若以三聯式發票核銷，

須以二、三聯收執聯及扣抵聯報支。

2.發票是否要寫學校抬頭?或學校統一編號?
 二聯式與三聯式發票買受人抬頭請開立：建國科

技大學，二聯式發票無須填寫學校統一編號。但

若為三聯式發票請填寫學校統一編號；收銀機發

票不能列印買受人抬頭，則需打上學校統一編號

學校統一編號為：77119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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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3.二聯式或三聯式發票應注意什麼?

 發票日期

 採購名稱及數量

 單價及總價

 小寫合計數及大寫合計數

 若有送貨單須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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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4.發票若有塗改應如何處理？

 加蓋廠商負責人私章。

 大寫金額不得修改(須重開發票)。

5.收銀機發票漏打上學校統一編號，應如何處理？

 收銀機發票請打上學校統一編號；若漏打上學校

統一編號時，須用原子筆(請勿用鉛筆)補填上學校

統一編號，並請廠商補蓋發票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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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

6.收銀機發票上之品名為英文或編號時，是否應加

填中文品名？

 收銀機發票上之品名為英文或編號時，請以原子

筆(請勿用鉛筆)逐項註名中文品名，應由經手人

加註貨物名稱並簽名或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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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貼憑證用紙注意事項

 粘貼憑證用紙，並具經手人、驗收人 、單位主管、
主辦會計人員、 學校校長等 之簽章，應加押日期。

 結報金額少於發票或收據金額時，請於粘貼憑證用紙
之金額欄註明「實付…元」。

 粘貼憑證上請註明付款對象，已付和未付之單據請分
開黏貼。

(1) 已付 (或誰已支付)
(2) 未付 (或付廠商)
(3) 已預借（填寫預付總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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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貼憑證用紙注意事項

46

黏貼憑証用紙之內容若有塗改，需於塗改處加蓋印章或簽名。倘
金額塗改者，請於金額錯誤處劃線蓋章，並於該處旁填寫正確金
額。

黏貼憑証用紙之內容若有塗改，需於塗改處加蓋印章或簽名。倘
金額塗改者，請於金額錯誤處劃線蓋章，並於該處旁填寫正確金
額。

NoteNote



粘貼憑證用紙注意事項

 一張請購單可附多張粘貼憑證用紙， 憑證張數若
多張時，請分別黏於多張粘貼憑證用紙上 （切勿
黏於空白紙上）。

 憑證請黏貼整齊，以漸層式黏貼，以不超過一張
A4紙範圍為原則， 憑證可摺疊，但應適可。

 單據金額低於1,000元時，請集合多張單據（最多不
超過10張)後再貼成一張粘貼憑證核銷（電子表單
請寫成一張，再另附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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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貼憑證用紙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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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誤粘貼



粘貼憑證用紙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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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粘貼



專案計畫各項費用

報銷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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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計畫分別來自政府補助、其他機關補助

教育部、科技部、青輔會、職訓局等不同

的補助機關，各有不同之規範。甚或連教

育部不同計畫經費，亦有些許不同規則，

因此執行計畫同仁請注意核定預算內容；

對補助單位之補助項目及相關規定請務必

瞭解，以免經費核銷因不符規定而遭剔退

影響爾後補助額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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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

1.專任助理

支付標準：依補助單位或學校規定辦理

單據文件：

(1)個人收據或印領清冊

(2)聘用簽呈

(3)學經歷證件資料

(4)打卡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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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

專任助理需在到職日前依規定完成聘用程序，
學校需依勞基法規定在員工到職日第一天就
需要辦理勞健保，因此聘用簽呈若延遲勿追
溯起聘日。

專任助理需辦理勞工保險及全民健康保險，
請檢附人事聘任核准簽呈（或申請表）影本，
並請於起聘日前三日向財管組辦理加保手續
及離職前五日辦理退保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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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

專任助理已離職，但未能於離職日前辦理退
保，則逾期退保所導致溢付勞健保費，則由
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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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費

2.兼任助理

 支付對象：校內在學學生。

 支付標準：依教育部標準，學生每人每月最高

5,000元。

 單據文件：

(1)個人收據或印領清冊

(2)約用申請表及學經歷證件資料

(3)工作紀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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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1. 鐘點費

 支付標準：授課時間每節為五十分鐘，其連續上

課二節者為九十分鐘，未滿者減半支給。

(1)國外專家學者2400/節
(2)外聘專家學者1600/節
(3)本校教師800/節（校內經費依職級給付）

 單據文件：

(1)個人收據或印領清冊。

(2)授課課程表：列明課程名稱、上課日期時間、課

程內容、上課時數、老師姓名、地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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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2.出席費、諮詢費、輔導費、指導費

支付標準：每人每次1000-2000元。

支付對象：校外專家學者

單據文件：(1)個人收據或印領清冊。

(2)會議簽到表及會議紀錄或

諮詢紀錄表、輔導紀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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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3.主持費、引言費

支付標準：限學術研討會，每人每次最高

1000元。

支付對象：校外專家學者

單據文件：(1) 個人收據或印領清冊。

(2) 研討會議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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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4.審查費、稿費

支付標準：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
給要點」辦理。

支付對象：校外專家學者

單據文件：(1)個人收據或印領清冊。

(2)受審資料或稿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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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5. 工讀費

支付標準：每人每小時115元或每日920元
(8小時)，用餐休息時間勿計入

工作時數。

單據文件：(1)個人收據或印領清冊。

(2)工作紀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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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6.租車費

檢附文件：活動資料、校外參訪資料

(包括往返地點、參訪地點、日期、人數

清冊等)。

7.廣告或印刷費

檢附文件：廣告或印刷費須檢附樣張

(首頁或樣本封面影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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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8.保險費：要保人需為「建國科技大學」

，不可為個人。

支付標準：投保金額每人一百萬為原則，

最高三百萬元。

單據：保險費收據

檢附文件：(1)被保險人清冊。

(2)要保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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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9.禮券或獎品：活動競賽以禮券或獎品方式獎勵。

檢附文件：(1)領取人簽領單

(2)活動計畫書

(3)得獎名單

單據：統一發票

禮券證明單並非最終消費，無法核銷，ex.7-11
，必須購買時可取得發票者才可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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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10.競賽獎金:活動競賽以獎金方式獎勵。

檢附文件：(1)印領清冊

(2)活動計畫書

(3)得獎名單

發放郵政禮券視同發放現金。

得獎人需繳納千分之四印花稅，請將印花稅
貼在印領清冊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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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11.餐點費

 支付標準：

(1)用餐時間便當上限每人80元（校內經費70元）

(2)辦理半日研討會者，膳費上限120元，辦理1
日，上限250元，膳食費內應含中餐、晚餐及

茶點等，不得額外編列茶水飲料等費用。

(3)宴請賓客外出用餐，上限仍為每人80元，若有

超支，請自行負擔。

 檢附文件：研討會議程及出席會議簽到表。

 常發現簽到表人數與購買餐點數量，差異過大，

請事先調查參加人數，以避免浪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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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12.郵票費

檢附文件：郵票費須檢附購票證明單，

金額5,000元以上應以大宗郵件交寄，並

取得郵局蓋戳證明之交寄文件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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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13.場地費

單據：統一發票

租借校外場地核實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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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實際租借
的場地，則
不可核銷



業務費

14.交通費

支付對象：外聘老師自外地來校授課。

單據文件：個人收據或印領清冊。

支付標準：依照鐵公路、大眾交通工具之

票價於預算額度內，檢據核實報支。

自行開車者比照火車票價註明起迄地點；

搭乘高鐵需檢附票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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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費

物品：指金額未達新臺幣一萬元，或使用

年限未達二年之設備、用品等。

如：掃描器、外接式硬碟、公文櫃

、桌椅等

物品請先送財管組登錄列管作業，再送至

會計室核銷。

69



健保補充保費

二代健保增加雇主負擔補充保費處理方式

為因應102年度二代健保實施後，有關執行
補助計畫所增加補充保費之支應方式，教育
部得於計畫內編列「補充保費」項目，科技
部於計畫核給之「管理費」內調整支應。

為免造成學校經費負擔，目前各單位申請計
畫時，請於經費表編列「補充保費」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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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類別
健保補充保費

個人負擔 雇主負擔

1

薪資所得-所得類別代號為50
(1)薪資：包含專任助理薪

資、臨時工資、各類津貼
(2)鐘點費、諮詢費、實驗

受測費、問卷調查費、
訪談費、輔導費、出席
費、主持費、評審費、
專班導師費

(3)大專生、研究生兼任助理
、工讀費、、實習津貼

1.非在本校投保健保
之人員其兼職所得一
次給付達19,273元，
需代扣個人2％健保
補充保費

2.本校專任教職員不
需代扣個人2％健保
補充保費

所得金
額*2%

2

薪資所得-所得類別代號為50
獎金-年終獎金、考績獎金…
等

本校專任教職員全年
累計超過當月投保金
額4倍部分的獎金需代
扣個人2％健保補充保
費

所得金
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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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次

類別
健保補充保費

個人負擔 雇主負擔

3

執行業務所得稿費、審查費
等-所得類別代號為9B（定
額免稅-18萬元）

(1)撰稿費、編稿費、譯稿
(2)教師升等著作審查費、
論文審查費
(3)畢業論文之指導費

一次給付達5,000元
(104/1/1起中低收入民眾
達19,273元)，需代扣個
人2％健保補充保費

不需
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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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扣取個人補充保險費：

無投保資格者

第5類被保險人
(低收入戶)

第2類被保險人
(無一定雇主或自營作業而參加職業工會者)



軟硬體設施

單價在新台幣一萬元以上且使用年限在二年以
上之各項儀器、機械及資訊設備（含各項電腦
設施、網路系統、周邊設備、套裝軟體）等購
置屬之。

請依照本校儀器設備採購程序進行採購，待請
購單核准後再進行採購並由總務處完成驗收及
財管組登錄財產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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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設施

儀器設備、軟硬體設施需檢附文件

電子請購單

發票正本

廠商估價單

規格驗收表

議價記錄

財產增加單 (財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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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硬體設施

 因設備之採購需經議價、驗收等程序，所

以請在計畫初期儘早提出請購，以利計畫

之執行，若於計畫即將結束才購買，此設

備對該計畫並無助益，反而有消化預算之

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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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規定不得核銷費用

(一)本校人員除授課鐘點費外，不得支領出席費、

稿費、審查費、評審費、工作費、主持費、引

言人費、諮詢費…等酬勞。

(二)交際費、禮品費。

(三)校內場地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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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借款申請

 因辦理活動需要必須先行借款時

1.單一廠商大額款項由學校直接逕付廠商，不予

預借。

2.敍明預借原因及預借金額簽報核准

3.活動日 1 週前檢附借款單及簽准之預借簽呈提

出借款申請。

4.活動結束後，餘款立即繳回出納組， 10天內備

齊單據辦理結案沖銷。

 凡跟經費相關，公文簽核請加會會計室，用串簽方
式，勿用並簽，否則無法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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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請購系統

請購作業採電子請購簽核，進入
http://pam.ctu.edu.tw/cta/index.php
後點選「人事、會計、總務整合系統」，請
輸入「帳號」及「密碼」，系統帳號為本校
教職員工代碼後五碼，密碼暫設為身份證字
號。若第一次使用本系統，請先至「系統選
單」中點選「系統管理」「密碼更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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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請購系統

已有簽呈核准，需再上電子請購系統，簽

核流程由單位主管決行即可，如薪資、出

差費。

 採購若有需總務處比議價流程，即使有簽

呈核准，仍需依電子請購流程重新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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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請購系統

請購單－設備、物品、材料費、電腦耗材及
文具用品等。

費用支出單－鐘點費、演講費、工讀費、出
席費、專家諮詢費、獎學金等個人所得。

修繕申請單－儀器設備維修、辦公室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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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收入處理程序

由承辦單位填寫簽呈，以核准之簽呈向會計
室申請三聯式「自行收納款項統一收據」。

承辦單位將簽呈影本、收據第二聯連同收入
送至出納組由出納人員核對入帳。

承辦單位將已開立收據第三聯、未使用之空
白收據、開錯作廢(全部三聯)收據交回會計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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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收入處理程序

經手各項收入開立收據注意事項：

1.收據應依序號開立。

2.大寫金額不得塗改。

3.每日下班或職務交接時，應清點現金、

核對已開收據，以明權責。

4.收款後請於5日内繳交出納組。

5.作廢收據應全聯保存，不得棄置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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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收入處理程序

報名費收入請以支票、滙票、現金方式繳交
至承辦單位，由承辦單位開立收據繳交至出
納組；採用匯款方式，需將款項匯入學校帳
戶。

各單位辦理各項活動，需以學校名義收取費
用，均需繳至出納組，且以收入總額入帳，
不得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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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費收入處理程序常見錯誤

以滙款方式匯入經辦人個人帳戶，違反內部
控制原則。

各單位辦理各項活動，以單位名義收取費用，
自行製作收據格式，未將收入繳至出納組。

以收支相抵後之淨額入帳。

收入未立即繳交至出納組，學員於開課前繳
交報名費，但收入卻遲至課程結束後才入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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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查詢-經費執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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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種報表
相互核對



報表查詢-經費執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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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預算執行
明細表金額

相同

與簽證控制表
未執行金額

相同



報表查詢-經費執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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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預算控制表
累計執行金額相同

與預算控制表
簽証未執行金額相同



報表查詢-經費執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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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預算控制表
累計執行金額

相同



 查詢欲核銷之經費是否已切傳票付款請進入
「人事、會計、總務整合系統」之系統選單－
點選 查詢及報表－進入簽證控制表後，可看
到右邊「執行傳票編號」若有數字，例如
1031013E014，即表示該筆請購單會計室已於
103年10月13日開立傳票，空白則表示尚未作業，
但若此筆很久未開立傳票，請查詢是否有重覆請
購或憑證尚未送件；「付款日期」欄有顯示付
款日期則表示出納已付款。
相關付款問題；如匯入受款人帳戶日期…等，
請逕洽出納組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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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季報或經費收支結算表都以會計報表上之執行金額為
依據。

 專案計畫承辦人員請於計畫結束前至會計室核對經費
核銷狀況，待完成核銷程序才可在「經費收支結算表」
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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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問題

同一活動，費用分次核銷或拆多計畫核銷，
各類活動經費核銷，以一次核銷為原則，使
可看出此活動完整支出情形。

經費核銷進度落後，壓縮行政作業時間，半
年期以上專案計畫經費核銷勿集中執行期限
前才核銷，應依執行進度分批核銷。

不實採購：實際購買A物卻以B物名目核銷
或向廠商購買發票或收集發票作核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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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問題

各單位辦理各項活動，請於活動前事先提出
申請簽呈核准後，始可辦理；請勿於活動完
成後才提出申請請購，不符合學校請購流程。

各項請購案請注意時間順序，需先請購核准
後才予以採購及付款，請購申請及簽核日期
需在發票日期前），且不得分散採購而規避
議價程序，電子請購單請列印有簽核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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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問題

規避採購開立發票，或未經採購程序逕自購入
財務或勞務，違反政府採購法。

購置研究設備、耗材及維修等，如供應商為同
一家廠商，應以「集中採購」方式辦理，以符
合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金額達二萬元以上須
依本校採購程序提出申請，由總務處比議價後
進行採購請勿先自行採購。金額二萬元以下則
可由單位主管核准後進行採購，但請勿開立同
一廠商、同一日期或相近日期之多張發票（發
票號碼連號或相近），總計金額達二萬元以上，
藉此規避學校採購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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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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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見問題

學年度結束日為每年七月三十一日，無論校
內、校外補助款執行期限到期與否，只要持
有七月份以前之單據，均需於該學年度作核
銷，新學年度核銷憑證均為八月份以後之憑
證。

97



大學校院教師執行計畫提醒事項

(教育部101年8月20日臺高字

第1010141179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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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執行補助或委辦計畫經費應遵守撥款
單位相關規定辦理。

2.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則
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
負責，如有不實應負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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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計畫所需人員（含專任助理、兼任
助理及臨時工等助理人員）之進用應符合
利益迴避原則。

4.辦理各項支付，超過1萬元（零用金限
額）之公款依規定應簽發公庫支票或以存
帳入戶方式逕付廠商，若有特殊狀況，須
由承辦人先行預借或墊付者，應專案簽准
後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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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執行計畫辦理財產、物品或勞務採 購
時，應依照相關規定辦理。除科研經費
採購依「科學技術基本法」規定，得不
適用採購法外，超過10萬元之採購案應
依照政府採購法辦理招標，不得意圖規
避政府採購法，分批辦理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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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紙報導國立大學多名教師持假發票、單
據，涉詐領研究費案，依貪污罪嫌交保候
傳。依支出憑證處理要點第三點：「各機
關員工向機關申請支付款項，應本誠信原
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真實性
負責，如有不實應負相關責任。」籲請本
校各計畫主持人及相關同仁應依法行政，
本於誠信原則，核實報銷各項經費，切勿
以不實單據報支，以免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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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憑證之支付事實非真實性遭起訴新聞案例

【2010/03/25 中國時報／黃文博、洪榮志／台南
報導】

教育部五年五百億補助大學追求卓越計畫，
成大「成鷹計畫」主持人之一的女教授，
涉嫌利用學生當人頭報帳，連保母費、家
教費也報公帳，兩年涉嫌Ａ走一○八萬研
究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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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03/27 自由時報／林慶川、林俊
宏、林曉雲、陳怡靜／台北報導】

台大、政大與台師大等三所頂尖國立大學爆
發教授詐領研究經費醜聞！檢調查出，三校
共有二十二位教授涉持假發票核銷經費，部
分款項換購禮券或高檔3C產品自用，總詐
得金額高達四百三十餘萬元。檢調認定至少
有五人涉案重大，依貪污罪嫌交保候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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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勿有類似下列情形發生，以免觸法:
1.僅有產品代碼、而未標示產品名稱的電子
發票，自行填寫不實之品項。

2.無消費事實，卻向廠商索取空白單據自行
填寫或向廠商索取空白單據自行填寫金額高
於實際採購金額。

3.無消費事實，向廠商購買發票。

105



4.實際購買之品項，與單據不符，例：購買
3C產品，卻要求商家開立碳粉匣或與消費
事實不符品項。

5.講師或講座助理無授課事實，卻報支鐘點
費或講座助理鐘點費。

6.無工作事實，以人頭充當專任助理、兼任
助理、工讀生支領工作費。

7.浮報工讀費，工讀生實際工作時數較申請
時數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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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國外出差旅費以跟團方式（團費已包含
機票＋住宿費+餐費），但請旅行社將品
名開立機票費，卻又另申請生活費。

9.無出差事實卻申報出差費或出差目的與
計畫無相關性，而以資料搜集等其他名義
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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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會計室面對全校眾多請購核銷案件，審
核需要花費許多時間，若請購端能事先
檢查憑證避免退件，由會計室事後審核
，將能簡化會計作業，加速案件處理速
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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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 請 指 教


